
2,211

68

2

655

18

25

349

343

212

91

24

32

21

49

98

53

35

39

10

87

599

13

            －

148

5

4

101

92

43

37

6

13

9

17

26

19

11

12

            －

43

1,612

55

2

507

13

21

248

251

169

54

18

19

12

32

72

34

24

27

10

44

34,446,917

1,147,268

29,126

11,064,216

463,518

348,195

6,046,747

5,161,397

3,128,527

746,204

318,104

427,779

220,775

719,589

1,106,852

1,520,641

376,783

390,287

77,074

1,153,835

8,749,524

162,047

            －

2,791,041

142,438

61,307

1,248,153

1,313,258

766,845

329,474

102,612

210,267

119,037

245,434

203,230

334,688

131,759

156,496

            －

431,438

25,697,393

985,221

29,126

8,273,175

321,080

286,888

4,798,594

3,848,139

2,361,682

416,730

215,492

217,512

101,738

474,155

903,622

1,185,953

245,024

233,791

77,074

722,397

35

            －

            －

11

            －

            －

6

8

2

2

1

            －

            －

            －

2

2

1

            －

            －

            －

4

            －

            －

2

            －

            －

            －

1

1

            －

            －

            －

            －

            －

            －

            －

            －

            －

            －

            －

31

            －

            －

9

            －

            －

6

7

1

2

1

            －

            －

            －

2

2

1

            －

            －

            －

總 計

農、林、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治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

營建工程業

批發及零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住宿及餐飲業

業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

金融及保險業

不動產業

服務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

支援服務業

強制性社會安全
公共行政及國防；

教育業

作服務業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

服務業
藝術、娛樂及休閒

其他服務業

   858,000元  3,544,580元。  2人 ，遺屬年金含原勞工保險之職災死亡補償一次金10人    

中華民國111年 7月

10718-02-06

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1份自存。

2.本表不含複檢費用、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
註：1.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年5月開始實施，本表統計資料同時編列，原勞工保險之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亦改列於本表項下。

4.98年、99年、102年、103年及104年之年金請領者，至110年消費者物價指數累計成長率分別為6.71%、5.45%、6.71%、5.45%、5.77%，已達法定調整標準，自111年5月起調高年金給付金額，並於6月起發給。

中華民國111年 9月14日

編製機關

表 號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年金給付）—按給付種類及行業分

單位：人、元

給付種類 合 計 失 能 年 金 遺 屬 年 金

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 人 數 金 額首 發 首 發 首 發行 業 別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填表說明：

3.失能年金含原勞工保險之職災失能補償一次金


